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检验科生化分析仪、

血液分析仪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泰安市嘉恒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的委托，对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检验科生化分析仪、血液分析仪采购项目及其相关服务以竞争性磋商方式组织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1、项目编号：TAJHZB2017-02-02
2、项目名称：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检验科生化分析仪、血液分析仪采购项目
3、项目内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口）1台，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口）1台。

4、预算控制价：本项目为招标人自有资金，已落实到位。招标控制价为140.0000万元。
5、供应商资格要求

5.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本次采购货物的经营范围，并在人员、设备、资金方面有相应的供货能力，且具有合法的供货渠道（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5.2所投进口产品必须提供合格的有效期内的国食药监械（进）字进口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验收时提供商检证明和完税证明，以上证明材料须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或原件；

5.3进口设备必须提供制造商（或中国总代理）的授权证明，且所投型号应为唯一授权（须提供有效的授权书原件，且确保授权型号的唯一性）；

5.4投标人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5.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评审办法：综合评分法

7、磋商文件的获取

7.1时间：自2017年5月17日起至2017年5月23日，每天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 分，下午13时30分至16时30分（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下同）；

7.2地点：泰安市嘉恒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3地址：泰安市长城路国山中心A座601-2室；

7.4方式：凡有意参加本次采购活动者，请持本单位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国食药监械（进）字进口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按照本公告5.2条提供）、进口产品授权书（按照本公告5.3条提供）、如为法定代表人则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为授权委托人则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及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一套，到泰安市嘉恒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报名并领取磋商文件；
7.5售价：人民币300元整，售后不退。

8、响应文件递交时间、截止时间、递交地点及地址

8.1递交时间：2017年5月26日13时30分起至14时30分止；

8.2截止时间：2017年5月26日14时30分；

8.3递交地点：泰安市嘉恒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

8.4地址：泰安市长城路国山中心A座609室；

逾期递交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不予接受。
9、联系方式

9.1 采购人：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
地址：泰安市万官大街336号
电话：0538-8626777
联系人：刘科长
9.2 采购代理机构：泰安市嘉恒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郭泉
地址：泰安市长城路国山中心A座601-2室

E-mail:jhjs2007@163.com

邮政编码：271000

电话：0538-8281578

传真：0538-8281578

10、公告媒体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网站
